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目的旨在探討我國高中初任校長專業發展需求之情形，並進一

步瞭解現任高中校長對於未來推動高中校長職前培育制度之看法。研究方

法首先採用文獻分析，瞭解有關初任校長以及校長培育之相關研究成果，

以供作為調查研究設計之用，進而編製「高中初任校長專業發展需求與培

育制度建構之調查問卷」作為調查工具。再以隨機取樣的方式，在全國171

所公立高中中隨機抽取90所公立高中作為研究樣本，共發出90份調查問

卷，回收問卷有77份，其中有效問卷共73份，佔全部發出問卷的81％。問

卷回收後，採用χ2 考驗、描述統計、變異數分析以及事後比較，與因素分

析等統計方法針對問卷調查結果進行分析。本章將根據研究調查之分析結

果，提出有關之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根據文獻分析以及問卷調查結果發現，歸納成以下的結論： 

壹、高中初任校長專業發展需求 

    就高中初任專業發展需求部分所得的結論如下： 

一、我國高中初任校長專業發展需求整體而言並不強烈，任職狀況普

遍良好。而專業發展需求中以「感到校務繁重、時間不夠用」為

最為需要的專業發展需求。 
 
    依據文獻分析的結果可知，初任校長在就職校長職務之後，通常會面

臨到部分工作勝任上的困境，進而產生專業發展之需求。然而，無論是國

內或是國外有關初任校長的研究，多是集中於探討國民中小學的初任校長

為主，此現象尤以國內的研究更為明顯，八篇研究論文中有七篇是以國民

小學初任校長為研究對象。 

 

    根據本研究針對我國高中校長所進行的問卷調查結果可知，我國高中

初任校長在專業發展需求上整體而言並不強烈，亦即其任職狀況普遍而言



良好。 

 

但若依程度進行比較，我國高中初任校長專業發展需求最為需要的項目為

「感到校務繁重、時間不夠用」，此項得分為3.59，偏向部分符合的程度。其

他專業發展需求項目依序為「不知該如何處理不適任教師的問題」、「無

法確切掌握校務革新的時機」、「無法凝聚教師的向心力，朝學校目標發

展」、「缺乏回饋，不確定自己的作法是否受到肯定」、「感受到職前教

育所學的不足」、「自己的角色期望與教師的期望相衝突」。以上六項其

得分是2.5分以上，顯示其程度為部分不符合。但就25項專業發展需求進行

整體的比較可以發現，此七項為相對較為需求的專業發展項目。 

 

二、性別與年資因素會影響高中初任校長專業發展需求之差異 
     

本研究發現性別因素與年資因素對高中初任校長專業發展需求會產

生不同的差異，男性初任校長比女性初任校長在「計畫要做的事很多，卻

不知優先順序為何」的專業發展需求上較為強烈；而年資在17年以上的校

長，較年資在16年以下的校長在「缺乏回饋，不確定自己的作法是否受到

肯定」的專業發展需求上明顯為強烈。 

 

三、高中初任校長專業發展需求可以以「校務發展與人事管理」、「自

我效能」，以及「時間管理與外界互動」三因素為代表 
     

統計分析的結果，本研究在高中初任校長專業發展需求此部分的量表

設計，無論就信度或是效度進行分析，皆顯示量表的結構良好。因素分析

可知，高中初任校長專業發展需求可以「校務發展與人事管理」、「自我

效能」，以及「時間管理與外界互動」三因素為代表。 

 

貳、高中校長職前培育制度  

依據問卷分析的結果可知，高中校長傾向同意推動高中校長職前培育

制度。而職前培育制度各層面的規劃，其意見結論如下： 



一、 校長職前培育制度的目標應偏重實務取向。其目標依序為：「瞭

解當前教育政策」、「研討學校行政理論與實務」、「瞭解學校

行政運作」，和「陶融教育專業精神」。 

二、 需要參加校長職前培育制度之人員為原先在教育行政機關服務

之人員，其次為原先擔任高中主任之人員，最後才為原先擔任國

中校長之人員。 

三、 高中校長職前培育制度的主辦單位無須限定由教育部統一辦理

或是由各主管教育行政機關辦理，重要的是要加強不同地區校長

有經驗交流的機會。 

四、 高中校長職前培育制度的時間長短以「超過兩週，四週以內」的

時間最為適宜。 

五、 高中校長職前培育制度以國家教育研究院為承辦單位最為適宜。 

六、 高中校長職前培育制度的課程實施方式應偏重動態與實務取向

的教學方式，其適宜的方式依序為「問題解決方案討論」、「經

驗分享」、「分組討論」，以及「學校參觀」。 

七、 高中校長職前培育制度的實習制度應採用三明治課程的模式，在

修課的同時，每週安排一固定時間進行實習。 

八、 高中校長職前培育制度中師傅校長的年資以5至8年為適宜。 

九、 高中校長職前培育制度中的師傅校長配對方式以培育單位提供

名單，學員自己選擇為較適宜的方式，具有彈性。 

十、 高中校長職前培育制度中師傅校長參與培育課程的方式應考量

其可行性，以在課表當中獨立安排師傅校長的課程時間或是僅在

學員實習的期間，提供實習輔導為適宜。 

 

參、高中校長職前培育課程科目 

    有關高中校長職前培育課程科目所得之結論如下： 

 

 

 

 



一、高中校長認為本研究所列的課程科目整體而言都有助於高中初任

校長的工作勝任情形，其中以「組織領導與管理」的助益性最大 
 
    本研究所臚列的25項高中校長職前培育課程科目得分皆介於4.32至

5.15間，整體評價傾向於相當有幫助於初任校長的工作勝任情形。其中以

「組織領導與管理」、「危機管理」、「校務發展計畫」、「校長角色任

務」，及「衝突管理」此五項課程科目最為有幫助。 

 

二、年資、學歷、擔任高中校長前一職務，以及學校類型等因素會影

響高中校長對校長職前培育課程科目評價之差異 

 
    研究結果發現年資因素、學歷因素、擔任高中初任校長前之職務因

素，以及擔任高中初任校長時的學校類型因素等對於部分職前培育課程科

目的助益性評價將有所影響。 

年資因素所造成的差異反應在「校長角色任務」的課程科目上；不同

學歷因素在「校務評鑑」課程科目評價有差異；擔任高中初任校長前一職

務所產生的差異在「教育史哲」課程科目上；而擔任高中初任校長時的學

歷類型因素則在「校長角色任務」、「校務發展計畫」、「課程與教學領

導」、「諮商與輔導」與「教育史哲」等課程科目評價上達統計的顯著差

異。 

 

三、高中校長職前培育課程科目可以分為「行政管理與公共關係」、

「校務發展與組織領導」、「教育政策與法規及專門知能」，與

「學校總務知能」四類科進行課程的安排與教導 
     

根據因素分析的結果，本研究所列的25項職前培育課程科目可聚斂為

「行政管理與公共關係」、「校務發展與組織領導」、「教育政策與法規

及專門知能」，與「學校總務知能」四類科。其中在職前培育課程的規劃

上，應以「校務發展與組織領導」最為重要，因其最有助於初任校長的工

作勝任情形。其次為「行政管理與公共關係」、「學校總務知能」、「教



育政策與法規及專門知能」。 

 

肆、高中校長職前培育制度之師徒輔導制 

    有關高中校長職前培育制度中推動師徒輔導制所得結論如下： 

 

一、師傅校長不僅要有豐富的實務經驗，重要的是能啟發學員獨立思

考、解決問題的能力 
     

師傅校長所應具備的前五項能力特質研究結果依序為：「具備豐富實

務經驗」、「能激勵初任校長發揮潛能」、「能指出初任校長問題所在，

而非僅是回答問題」、「能不斷學習和反省思考」，以及「表現開放、溫

暖的人格特質」。顯見師傅校長不僅要具有豐富的實務經驗，不斷地學習

和成長，更重要的能啟發初任校長的獨立思考與解決問題之能力。 

 

二、年資因素對於師傅校長所應具備的能力或特質會產生影響 
 

    對於師傅校長所應具備的能力特質項目，僅有年資因素會產生不同的

評價，亦即年資在4年以下的校長對於師傅校長是否「能表達自己對初任

校長之期許，不擔心青出於藍」之評價，明顯低於年資在5年以上的高中

校長。 

 

三、師傅校長的能力特質可分為「自我要求與人格特質」及「引導與

啟發」兩項，其中以「引導與啟發」最為重要 
     

無論就信度或是效度的分析，在師傅校長能力特質部分的量表設計實

屬良好，在經由因素分析的分析，可知師傅校長的能力特質可分為「自我

要求與人格特質」及「引導與啟發」兩項，其中後者是現任校長認為認為

重要程度較高的項目。 

 

 



第二節  建議 

     

本節根據上述研究調查之結論，提出下列幾項建議，供教育行政機關

未來辦理高中校長職前培育制度之參考，同時亦對未來對此議題有興趣之

研究提供些許建議，期許此方面的研究能更受到重視。 

 

壹、對教育行政機關之建議 

    以下係對教育行政機關所提供之建議： 

一、責成相關單位開始規劃高中校長職前培育制度 

    研究結果顯示，現任高中校長認為未來若推動高中校長職前培育制

度，其參加人員不僅包含原先服務於教育行政機關或高中主任之人員，甚

至連擔任過校長職務的國中校長都應該接受職前培育制度。由此可見，高

中校長肯定高中校長職前培育制度之重要性，將有助於高中初任校長的工

作勝任情形。故有關單位必須儘快研擬規劃相關之制度，以落實我國校長

培育制度的建立。 

 

二、修改相關法令，以推動高中校長職前培育制度 

    目前我國高中校長的職前培育制度並未若國民中小學校長般，法有明

文規定必須接受職前培育制度。因此，若要真正推動高中校長職前培育制

度，法令的修改將勢在必行。 

 

三、針對不同的人員設計不同的培育制度，方符合因材施教的理念，

以提升培育制度之成效 
     

高中校長認為原先服務於教育行政機關之人員、高中主任之人員，以

及國中校長之人員皆應該接受高中校長職前培育制度，但此三類人員對於

學校經營與管理的先備知識明顯不同，因此在制度規劃或是課程設計上，

應依據個人能力需求的不同，設計不同的課程內容，方能符合各自的需



求，以提升每個學員的能力。 

 

貳、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以下係針對未來的相關研究所做之建議： 

一、研究對象可以更為多元 

    本研究的對象僅限於現任的高中校長，故所得的研究結果係以高中校

長的角度來進行分析。但高中校長職前培育課程制度的規劃，尚可以從教

育行政機關的角度、學者專家的角度，或是未來即將擔任高中校長之人員

的角度進行研究，如此方能全方位的瞭解不同對象對於高中校長職前培育

制度之看法。 

 

二、試圖建立高中初任校長社會化歷程模式 

    本研究所界定的初任校長係指服務年資在四年以內的高中校長，當其

在填答有關擔任初任校長專業發展需求時，可能是以四年之間的整體經驗

去填答，並未細分為各個階段去進行思考。在文獻評閱中得知，初任校長

的社會化歷程共分為數個階段，從一開始的手忙腳亂上戰場，才慢慢穩

定，這當中的心路歷程的確值得進一步研究。 

 

 

 


